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坤森

選任辯護人  林輝豪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

國111年8月23日所為110年度侵訴字第4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7490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

　　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就被告黃坤森犯刑法第224

條強制猥褻罪，而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7款的侵入住宅加

重處罰情形，應論以刑法第224條之1的加重強制猥褻罪，處

有期徒刑4年6月，其犯罪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量處罪刑均

無不當，應予以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的事實、

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所示）。

貳、被告上訴意旨及辯護人為被告所為的辯解：

一、被告上訴意旨：我當時侵入告訴人、代號AD000-H109317號

女子（真實姓名詳卷，以下簡稱甲）承租的膠囊旅館，只是

想要偷東西，我沒有對甲做任何猥褻或是性騷擾的行為，甲

身上衣物上也沒有鑑驗出我的體徵或指紋。

二、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當初確實有進去膠囊旅館，但目的

是為了要偷東西，當時僅是希望甲不要聲張。因為那個空間

很小，所以才會與甲有肢體接觸，但是這應該無法構成猥

褻。再者，甲在事發後沒多久有發訊息給友人簡○琳，由這

個訊息內容可知，甲當下並沒有提到自己被強制猥褻，且還

說「我沒事」，所以簡○琳對被告不利的陳述是有瑕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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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足以作為補強證據。何況膠囊旅館的空間小、外面也都

有人在走動，如果甲真的被強制猥褻，也可以當場呼救，可

見甲確實沒有被強制猥褻。　　

參、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

一、被告於109年8月25日清晨4時左右，原本待在新北市○○區

○○路0段00巷00號地下0樓原宿膠囊旅館（以下簡稱原宿膠

囊旅館）的交誼廳，其後於同日4時32分左右，無故侵入甲

所居住的原宿膠囊旅館編號A12膠囊艙房等情，已經證人甲

於原審審理、證人即原宿膠囊旅館櫃臺人員邱子民於偵訊時

分別證述屬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8張（偵卷第9

-10頁）在卷可證，且為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

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二、被告無故侵入甲的艙房後，確實有違反甲的意願，在該艙房

內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以此方式對甲

為強制猥褻行為：

　㈠告訴人的告訴，是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以他的陳

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而證明告

訴人指訴與事實相符的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間接

證據，已足供佐證告訴人的指訴為真實，也得以之與告訴人

的指訴，相互印證，併採為判決的基礎。又所謂補強證據，

是指被害人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佐證被害人陳述的事實

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的證據而言；它所補強者，並非以事

實的全部為必要，如因補強證據與被害人的陳述，相互利

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亦足當之。再者，妨害性

自主案件，通常均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獨處的情況下發生，有

其證據提出的困難，自難期除被害人指訴外，有其他人證或

物證等直接證據憑採。如因證據僅有被害人指訴，而不論被

害人證述已具有可信性，仍以無其他直接證據相佐，即認被

害人證述薄弱，即遽為有利於被告的判斷；但法院如果要採

信被害人的指述，用以認定性侵害加害人的罪責，自應以該

被害人證述的內容符合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與客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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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更沒有重大瑕疵可遭指摘的情形（例如不是因為時間

經過而發生記憶的落差），始足當之。申言之，被害人證述

如具可信性而且沒有瑕疵，縱無其他直接證據，亦足資作為

犯罪的積極證據。是以，判斷性侵害被害人證述是否可信且

無瑕疵，即可探究案發後與被害人接觸相關人員的見聞，以

及他們與被害人接觸互動的對話及感受（這部分本屬基於個

人經歷或經驗所為的陳述，自有證據能力），作為補強被害

人證詞可信性的證據。

　㈡甲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均一致證稱被告於上述時間、地點

有違反她的意願，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

等遭被告強制猥褻的經過之細節，不僅陳述甚為詳盡，且前

後甚為一致，又無誇張歧異之處，亦無明顯指述矛盾的瑕疵

存在，顯屬她難以抹滅的記憶等情，已經原審論述明確。而

邱子民於偵訊時證稱：當日被告原本在原宿膠囊旅館的交誼

廳，我以為他是房客，他趁著我去廁所之際逕行闖入女生

區，後來甲打電話到櫃臺說有男生在女生區，我進去後甲

有跟我提到被告闖入她的膠囊，她是月租客，原本還有10天

的租期，因為發生該事件，甲當天就退租了，旅館還全額退

款等語（偵卷第99-100頁），並有該旅館開立的退款單據為

證（彌封偵卷第2頁）。再者，甲於109年8月25日上午5時、

同日上午6時3分左右，有用社群媒體LINE傳送：「剛剛有個

男的闖進我的膠囊」、「我先打給櫃臺，櫃臺抓到他了」、

「他一下說來找女友，一下又說沒有女友」、「…他剛剛在

我旁邊物理磨蹭的時候有問我要在這邊住多久…」等訊息予

友人簡○琳，簡○琳則向甲表示：「要不要報警阿？」、

「需要我幫你報警嗎？」、「我拖我老爸一起」、「那邊有

停車場嗎？」等情，這有2人之間的LINE對話訊息內容翻拍

照片11張在卷可證（偵卷第47-49頁）。又簡○琳於偵訊時

證稱：甲於109年8月25日清晨有傳訊息給我，說有一位男子

進入她的膠囊，因為我怕自己一個人去很危險，當下我就把

我爸叫醒，一起去膠囊旅館接甲，我們約7時左右抵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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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對方從後面環抱她，並提到對方有用下體摩擦她股溝的地

方，後來我與她一起辦理退房等語（偵卷第92、93頁）。綜

上，由邱子民與簡○琳的證詞、退款單據、甲與簡○琳之間

的LINE對話紀錄，足以佐證甲的證詞可以採信。

　㈢據此可知，案發前甲與被告素不相識，被告卻無故侵入甲

的艙房後，違反甲的意願，在該艙房內以手觸摸甲胸部，並

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以此方式對甲為強制猥褻行為，甲才

在事發不久後分別向旅館櫃臺人員、甲反應此情，簡○琳亦

因擔心甲的安危，隨即與其父共同駕車前往該旅館接送甲，

甲更因被告的強制猥褻行為，提早退租而不再居住在該旅

館。是以，辯護人為被告具狀提起上訴，主張：甲的證詞有

瑕疵、簡○琳對被告不利的陳述並不足以作為補強證據等辯

詞，並不可採。

三、被告上訴意旨雖辯稱甲身上衣物上並沒有鑑驗出他的體徵或

指紋，可見他並沒有對甲為強制猥褻行為等語。惟查，承辦

員警將採檢的甲內衣送鑑定，結果顯示本案送檢編號A1內衣

（以膠帶黏取內外面採樣）檢出一女性的DNA-STR主要型

別，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DNA鑑定紀錄查詢比對系統暨內政

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復比對結果，皆未發現相符者等情，

這有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10

月29日新北警鑑字第1092102174號鑑定書在卷可佐（偵卷第

71、75、76頁）。然而，甲 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

告的左手觸摸我的胸部，輕拍我的胸部約3至5秒鐘，他用手

摸我胸部的時候隔著衣服，手沒有伸進去，我嚇到後身體立

刻轉向另一側變成側躺，並且蜷縮，他就順勢也側身，並用

下體摩擦我的臀部約5至10秒，我上身穿內衣，外面套雪紡

罩衫，下半身是內褲，沒有穿外褲，我感覺對方下體碰觸到

我臀部股溝，而且是皮膚碰觸感覺，不是牛仔褲或有隔著布

料而是直接皮膚接觸，所以對方應該有將生殖器拿到褲子外

面，被告用下體摩擦我時，只有感覺到下體摩擦我，當時我

整個嚇到不敢動等語。由此可知，當時被告是以手撫摸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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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部，並非以口或生殖器碰觸甲 上述身體部位，則送驗甲

內衣未能檢出含有被告DNA型別的唾液、精子細胞甚至體

液，亦難認有違科學原理。是以，被告此部分的上訴意旨，

亦不可採。

肆、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

訴意旨所指摘的罪刑認定及量刑決定，均無違誤。是以，被

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

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　　

本案經檢察官邱舒婕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玉華於本審到庭實行

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侵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坤森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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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

第374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坤森犯侵入住宅強制猥褻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事  實

一、黃坤森於民國109年8月25日4時32分許，基於侵入住宅強制

猥褻之犯意，無故侵入代號AD000-H109317號女子（真實姓

名詳卷，下稱甲）所居住○○○市○○區○○路0段00巷00

號地下0樓原宿膠囊旅館編號A12膠囊艙房，並違反甲之意

願，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以此方式對

甲 為強制猥褻行為得逞。嗣經甲報警，調閱監視器畫面而

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

不得揭露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

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而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

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

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

別法之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第2條第1 項分

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包括被害人照片

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

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經查，甲為公訴意旨所指性侵

害犯罪之被害人，而判決為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

書，故為保護被害人之身分，本判決就甲及相關可資識別身

分之朋友姓名、地址等資訊均予隱匿，先此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有爭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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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之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甲在警詢中證述之證據能力

（見本院卷第211頁），查上開證人在警詢中所為之證述，

性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又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本案有

其於審判中或偵查中之證述可資替代，並非屬證明被告犯罪

事實存否所必要，辯護人對於此部分證據能力復有爭執，故

認無證據能力。

  ㈡不爭執部分：　　

　　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

官、被告及辯護人在本院審理時對於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

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被告在本院準備程序中

對於證據能力的意見係未答，而辯護人則明確表明除前述

有爭執部分之證據能力外其餘均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211

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

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

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

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進入甲當時居住之膠囊艙房內等事實，

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入住宅強制猥褻之犯行，並辯稱：伊進去

甲之膠囊艙房內，原因是躲起來，伊沒有用手摸甲胸部，也

沒有用生殖器摩擦甲，伊沒有碰到甲，就算伊真的亂摸她，

隔壁膠囊旅館都有住客，為何不大叫反抗，伊有跟她說「對

不起若有侵犯到你的話我道歉」，伊道歉是因為伊進去人家

地方不禮貌，伊有進入沒錯，但她身上應該有伊的DNA，法

院應該要有這些證據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對

於其進入甲 所在之艙房內，該部分不爭執，但否認有甲所

述之撫摸甲 胸部及以下體磨贈甲臀部的行為，該部分公訴

人認為被告有這部分行為是告訴人甲之指述，但告訴人之指

述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唯一證據，公訴人提出之證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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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證明被告有進入艙房，但並沒有辦法證明該艙房內發生何

事，且若被告真有碰觸甲之情事，甲明知艙房內平時會有巡

房人員進來巡房，被害人遇到被告突然對她做這些不當行

為，她大可出聲抗拒或求救，來阻止被告繼續對其做這些不

當行為，但甲 並沒有相關表示，故該部分並無足夠之補強

證據來佐證甲 指述確屬真實，又被告始終否認該部分之犯

行，除甲指述外，沒有其他積極證據可以認定被告確實有違

反甲 意願強制猥褻甲，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云云。經查：

  ㈠被告確有於上開時間，前往膠囊旅館之女性專區，並進入甲

居住之艙房內一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見同

上本院卷第21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 於偵查及本院審

理中、證人即膠囊旅館之櫃臺人員邱子民於偵查中證述相符

（見109年度偵字第37490號偵查卷第39頁、第99頁至第100

頁、同上本院卷第268頁至第269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109年10月6日刑紋字第1098005255號鑑定書1份在

卷可參（見同上偵查卷第72頁至第74頁），此部分之事實，

首堪認定。

  ㈡又查，被告確有於上開時間，在甲居住艙房內，對甲為強制

猥褻行為乙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指

證明確：

  ①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中證稱：109年8月25日凌晨4時許，

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地下0樓的原宿膠囊旅館

女宿的A號房間，當時伊在自己膠囊艙內，因為伊想上廁

所，所以伊按下開啟艙門房按鈕，用腳滑開門準備起身去上

廁所，突然有一個人就進到伊膠囊房裡，一開始房間裡面全

暗，伊無法辨別對方性別，伊還以為是別的女生誤闖到伊的

房間，伊想要開口提醒時，對方就把門關起來並跟伊說他是

來找他的女朋友，但碰到房務人員巡房，所以隨便找一間

躲，也請伊不要跟房務人員舉發，等一下他就會離開，此時

伊才發現他是男生，之後用手輕壓伊肩膀，跟伊說可以不用

管他繼續睡覺，然後他就坐在伊房間右側角落，當天伊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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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時才入睡，當下意識比較模糊，所以伊就覺得別人的私

事，所以就不要舉發他，等到他離開就好了，所以伊就繼續

躺著，但過了約5分鐘對方沒有要離開的意思，而且此時他

躺伊左邊，並開始詢問伊的年紀、原居住地，還問伊要在那

邊住多久，伊開始覺得這個人怪怪的，所以伊謊稱當天早上

要退房，對方就提議在艙房內陪伊到早上再離開，伊就搖頭

拒絕，之後他的左手就過來開始觸摸伊的胸部，方式是輕拍

伊胸部約3至5秒鐘，被告用手摸伊胸部的時候隔著衣服，手

沒有伸進去，伊嚇到後伊身體立刻轉向另一側變成側躺，並

且蜷縮，他就順勢也側身，並用下體摩擦伊的臀部約5至10

秒，伊上身穿內衣，外面套雪紡罩衫，下半身是內褲，沒有

穿外褲，伊感覺對方下體碰觸到伊臀部股溝，而且是皮膚碰

觸感覺，不是牛仔褲或有隔著布料而是直接皮膚接觸，所以

對方應該有將生殖器拿到褲子外面，被告用下體摩擦伊時，

只有感覺到下體摩擦伊，當時伊整個嚇到不敢動，後來他又

再一次提出能在伊艙房待到早上再載伊到車站，伊就搖頭拒

絕他，他接著詢問伊是否希望他離開，伊就點頭，但他又說

他不想離開，依判斷他身上應該沒有武器，所以伊就用手打

開電燈並起身查看對方臉部及身體特徵想要記住他，他就開

始求饒請伊不要報警有不要向櫃臺舉發，後來又提出希望伊

帶他到女宿櫃臺大門，因為女宿進出都要刷門禁卡，並跟房

務人員說他是伊帶進來的，藉此免除被房務人員報警的狀

況，伊拒絕後跟他說只要他離開伊房間就不會舉發他，之後

伊打開房門開關，對方就馬上出去了，之後伊在房間待了5

分鐘時間確認外面沒有動靜了，決定還是要跟櫃臺說，伊打

開房艙門後發現他還在A房間內逗留，他看到伊出去後察覺

伊可能會跟房務人員報告，所以他就問伊要出去幹嘛，伊就

跟他謊稱伊要去上廁所，伊出了房門他就一路跟著伊到廁

所，期間一直拜託伊不要到櫃臺或報警，因為他一直跟著

伊，伊無法到櫃臺，所以伊就回艙房並確認艙門鎖上後，就

以手機打電話跟房務人員說明女宿有男生進入，請過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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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伊原本想說房務人員看到該男子後會報警，但過一陣子

好像沒有警察來的動作，所以以就用手機撥打110報警，警

察來時被告已經離開，後來伊有聯繫朋友簡○琳，請她早上

6點左右過來並協助伊辦理退房，伊有用LINE跟朋友說事發

經過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7490號偵查卷第39頁至第42

頁）。　　

  ②證人即告訴人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當時住在A12膠囊艙

房，但因為他們房間內不通風，所以伊習慣會把門打開留一

個小縫去通風，伊當時是穿內褲，因為被告進來就是床，所

以他整個人壓到床上的話，腳那邊就有感受到，所以就會醒

來，他若進來，他的手或身體爬進來會壓到床，床會陷下

去，所以伊的腳是有感受到，所以伊就半夢半醒，被告主動

跟伊說他要找女朋友、躲在伊這邊，伊當時還沒辦法反應過

來，當時伊聽他的聲音，還有他說要找他女朋友，已經知道

他是男生，伊當時很懷疑也很害怕，想說這個人為何這個時

間會在女宿裡面，伊當下沒有請他離開，因為他是承諾只要

巡房人員離開，他就會走了，伊原本要住到8月底，被告在

問時他已經躺下來了，被告手有伸進睡衣，單手摸伊胸部，

伊確定有摸伊的胸罩，沒有摸到胸罩裡面，伊感覺到接下來

他的生殖器有磨蹭伊的臀部，伊當時完全講不出任何話，因

為他再進來時，門是關起來的，如果伊去做任何反抗或大叫

的動作的話，很難保證當下會發生何狀況，伊當下有感受到

生殖器碰到伊的臀部，伊感覺熱熱的，摩擦伊的臀部，但伊

有穿有點類似丁字內褲的內褲，所以臀部有內褲覆蓋的範圍

面積比較小，被告摩擦到不是內褲的範圍，被告這樣摩擦伊

的臀部5到10秒，感覺被對方熱熱的碰，那是人的皮膚的觸

感，伊不敢轉過來看他，還是背對著他，伊沒有任何言語，

伊的動作是僵在那邊，僵在那邊的意思是伊很害怕，伊沒辦

法作任何動作，在這個過程中伊整個嚇到不敢動，伊整個人

有再更蜷縮，後來可能被告自己有意識到這件事情可能觸

法，就開始詢問伊是否會去報警，後來伊答應他不會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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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他可以離開，伊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就趕快安慰他、

安撫他，被告要摸伊胸部之前，或用他生殖器摩擦伊臀部之

前，沒有徵求伊的同意，這些都是違反伊的意願，包括他進

來艙房也是違反伊的意願，被告出去後，伊有跟簡姓女性友

人聯絡，後來她跟她父親來接伊等語（見同上本院卷第267

頁至第289頁）。

  ③經核證人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一致證稱被告於上揭時、

地有違反其意願，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

等遭被告強制猥褻之經過等細節陳述甚為詳盡，前後甚為一

致而無誇張歧異之處，亦無明顯指述矛盾之瑕疵存在，顯屬

其難以抹滅之記憶，再參以證人甲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質以：

被告有無摸其他地方等語，甲答稱：沒有。再經檢察官質

以：被告除了用手摸你胸部及用下體摩擦你外，有無用其他

方式碰觸你等語。甲證稱：沒有等語（見同上偵查卷第41

頁），在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沒有摸到胸罩裡面的胸部

等語（同上本院卷第282頁），可見甲尚無虛妄指證或一昧

堆砌、加深被告涉案情節之情形，且衡以甲原預計在該膠囊

旅館住滿一個月，然甲於案發後旋即退房一節，依證人邱子

民於偵查中證稱：甲是月租客，她已經住了約20天，發生事

情後該日就退租了，原本還有大約10天的租期等語明確（見

同上偵查卷第99頁反面），核與證人甲上揭證述之情節相

合，足信證人甲前揭證述，應非子虛。

　㈢按妨害性自主案件，通常均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獨處之情況下

發生，而在強制性交者，非必有傷害之結果，苟被害人未受

傷害，即無生物跡證或診斷證明書可資提出，或雖有傷害，

但未驗傷，案發相當時日後始查獲者，亦有證據提出之困

難，自難期除被害人指訴外，有其他人證或物證等直接證據

憑採，倘因證據僅有被害人指訴，而不論被害人證述已具有

可信性，仍以無其他直接證據相佐，即認被害人證述薄弱而

不可採，實與實體正義有違。申言之，被害人證述如具可信

性且無瑕疵可指，縱無其他直接證據，亦足資作為犯罪之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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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證據。從而，判斷被害人證述是否可信且無瑕疵，即可探

究案發後或查獲後，與被害人接觸之相關人員，渠等證詞內

容或係聽聞被害人陳述，然亦同時存在渠等與被害人接觸互

動之對話及感受，即屬本於個人之經歷或經驗，所為證詞即

值作為補強被害人證述之證據。經查，甲於遭被告強制猥褻

後，有向其友人簡○琳吐露上情一節，業經證人簡○琳於偵

查中證述：甲是伊大學同學，109年8月25日清晨有跟甲聯

繫，當時甲 有傳訊息給伊，問伊是否清醒的，伊回她伊醒

著，並問她怎麼了，甲跟伊說有人到她的膠囊裡，甲當時住

在膠囊旅館，伊問她現在情況如何，她說該人已經走了，她

有跟房務說，後來伊等有通電話，電話中甲跟伊說有一個男

的進她的膠囊，對她摸東摸西，有摸她的胸部，但細節她沒

有講清楚，甲跟伊說對方跟甲說他是與他女朋友一起進來，

但因為要躲查房，所以借甲房間躲一下，而且在膠囊時還問

甲很多隱私問題，說早上的時候要載甲去火車站，甲在電話

中當下沒有說被告用下體摩擦其身體，但嗣後伊等見面時，

甲有跟伊說，因為當天後來伊直接把伊爸叫醒，一起到膠囊

旅館接甲，因為怕伊一個人去也很危險，約7時到達膠囊旅

館，甲說對方有從後面環抱她，怎麼摸胸部沒有說，但是有

說用下體摩擦是摩擦股溝的地方，伊等是在1樓的7-11講

的，膠囊旅館是在B1等語明確（見同上偵查卷第92頁至第93

頁），此外，甲於109年8月25日上午5時許、同日上午6時3

分許傳送「剛剛有個男的闖進我的膠囊」、「…他剛剛在我

旁邊物理磨蹭的時候有問我要在這邊住多久…」等內容之訊

息之訊息予簡○琳，簡○琳則向甲表示「要不要報警

阿？」、「需要我幫你報警嗎？」等內容之訊息，此有渠等

間之訊息內容翻拍照片11張在卷可參（見同上偵查卷第47頁

至第49頁），亦可用以佐證甲前揭被告對其強制猥褻之指訴

為真，足為甲上揭指訴之補強證據。

　㈣被告、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

　①被告、辯護人另以告訴人甲未大聲呼救云云置辯。惟按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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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後伴隨症候本不存有絕對定律，蓋此常因受害個人對創痛

之忍耐能力或排釋方式各異其情，且被害人縱曾緊接案發產

生創傷反應，一旦經歷時間調整，原有症候隨之獲得緩解，

致未在被害人身心反應上更行查得受創跡證當亦非屬鮮見，

況被害人遭受性侵害後對加害人之反應究係驚恐不安抑或憎

恨怨懟進而怒言相向，端視被害人性格、態度等情事而定，

不一而足，況證人即告訴人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當時完

全講不出任何話，因為他在進來時，門就被他關起來，如果

伊去做任何反抗或大叫的動作的話，很難保證當下會發生何

狀況，伊不敢大喊大叫，是怕伊的人身安全會有問題（見同

上本院卷第283頁），再依該膠囊艙房內之空間狹小，僅有

一個床墊大小之空間，亦有艙房內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同

上偵查卷第63頁），甲與被告在如此狹小空間內，甲因恐懼

而未即時大聲呼救，亦與常理無違，是自難逕指甲被害後未

有大聲呼救此等反應與一般被害人反應不同，更遑論以此倒

果為因，率謂本案必無告訴人甲遭被告強制猥褻受害之事

實，是被告、辯護人上揭所辯，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佐證。

　②被告以她身上應該有伊的DNA，法院應該要有這些證據云云

置辯。然查，經採檢甲內衣後送鑑定，鑑定結論本案送檢編

號A1內衣（以膠帶黏取內外面採樣）檢出一女性之DNA-STR

主要型別，經本局DNA鑑定紀錄查詢比對系統暨內政部警政

署刑事警察局函復比對結果，皆未發現相符者等情，有刑事

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10月29日新

北警鑑字第1092102174號鑑定書各1份（見同上偵查卷第71

頁、第75頁至第76頁）在卷可參。然依據甲上揭證述，被告

係以手撫摸甲胸部，並非以口或生殖器碰觸甲上開身體部

位，因此，本案未能檢出含有被告DNA型別之唾液、精子細

胞、甚至體液，難認有違常理，尚不能憑此遽為有利於被告

之認定。

  ㈤綜上，被告、辯護人前揭所辯顯係事後圖卸刑責之詞，不足

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侵入住宅強制猥褻犯行，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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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 條強制猥褻罪，而有刑法第22

2 條第1 項第7 款之侵入住宅加重處罰情形，應論以刑法第

224 條之1 加重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前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3年度

侵訴字第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年2月確定，再因妨害自由

案件，經本院以104年度簡字第15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

確定，另因偽證案件，經本院以104年度審簡字第633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嗣上開各罪經本院以104年度聲字第

2790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7月確定，並於107年8月13

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

卷可參，其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有期徒刑以上之

罪，為累犯，且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

旨，本院衡酌被告前因犯強制性交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未久，旋故意再犯罪名、法益種類及

罪質均相同之妨害性自主罪，衡酌被告之行為侵害法益及其

不法內涵與罪責程度，暨其顯未因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而

心生警惕，謹慎行事，漠視法紀，足徵其具有特別惡性及刑

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狀，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前已有上述妨害性自主之素行，此復對告訴人為

上開加重強制猥褻行為，以遂行自我私慾，所為對於告訴人

心理及生理影響非輕，殊值非難，且被告犯後雖於本院審理

中表示確有進入告訴人之艙房，然始終否認有對甲為強制猥

褻之行為，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多次質疑甲證詞而打斷甲

證述（見同上本院卷第271頁、第282頁），難認其對自身行

為已有深切反省，又兼衡被告本案之手段，暨其高職肄業之

智識程度，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1

份在卷可參（見同上本院卷第51頁）、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

和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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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舒婕偵查起訴，經檢察官許慈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必奇

　　　　　　　　　

　　　　　　　　　                    法  官  洪珮婷

　　　　　　　　　

　　　　　　　　　                    法  官  劉芳菁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汪承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加重強制性交罪）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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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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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坤森


選任辯護人  林輝豪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23日所為110年度侵訴字第4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749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
　　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就被告黃坤森犯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而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7款的侵入住宅加重處罰情形，應論以刑法第224條之1的加重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4年6月，其犯罪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量處罪刑均無不當，應予以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的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所示）。
貳、被告上訴意旨及辯護人為被告所為的辯解：
一、被告上訴意旨：我當時侵入告訴人、代號AD000-H109317號女子（真實姓名詳卷，以下簡稱甲）承租的膠囊旅館，只是想要偷東西，我沒有對甲做任何猥褻或是性騷擾的行為，甲 身上衣物上也沒有鑑驗出我的體徵或指紋。
二、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當初確實有進去膠囊旅館，但目的是為了要偷東西，當時僅是希望甲不要聲張。因為那個空間很小，所以才會與甲有肢體接觸，但是這應該無法構成猥褻。再者，甲在事發後沒多久有發訊息給友人簡○琳，由這個訊息內容可知，甲當下並沒有提到自己被強制猥褻，且還說「我沒事」，所以簡○琳對被告不利的陳述是有瑕疵的，並不足以作為補強證據。何況膠囊旅館的空間小、外面也都有人在走動，如果甲真的被強制猥褻，也可以當場呼救，可見甲確實沒有被強制猥褻。　　
參、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
一、被告於109年8月25日清晨4時左右，原本待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地下0樓原宿膠囊旅館（以下簡稱原宿膠囊旅館）的交誼廳，其後於同日4時32分左右，無故侵入甲 所居住的原宿膠囊旅館編號A12膠囊艙房等情，已經證人甲 於原審審理、證人即原宿膠囊旅館櫃臺人員邱子民於偵訊時分別證述屬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8張（偵卷第9-10頁）在卷可證，且為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二、被告無故侵入甲的艙房後，確實有違反甲的意願，在該艙房內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以此方式對甲 為強制猥褻行為：
　㈠告訴人的告訴，是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以他的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而證明告訴人指訴與事實相符的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間接證據，已足供佐證告訴人的指訴為真實，也得以之與告訴人的指訴，相互印證，併採為判決的基礎。又所謂補強證據，是指被害人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佐證被害人陳述的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的證據而言；它所補強者，並非以事實的全部為必要，如因補強證據與被害人的陳述，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亦足當之。再者，妨害性自主案件，通常均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獨處的情況下發生，有其證據提出的困難，自難期除被害人指訴外，有其他人證或物證等直接證據憑採。如因證據僅有被害人指訴，而不論被害人證述已具有可信性，仍以無其他直接證據相佐，即認被害人證述薄弱，即遽為有利於被告的判斷；但法院如果要採信被害人的指述，用以認定性侵害加害人的罪責，自應以該被害人證述的內容符合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與客觀事實相符，更沒有重大瑕疵可遭指摘的情形（例如不是因為時間經過而發生記憶的落差），始足當之。申言之，被害人證述如具可信性而且沒有瑕疵，縱無其他直接證據，亦足資作為犯罪的積極證據。是以，判斷性侵害被害人證述是否可信且無瑕疵，即可探究案發後與被害人接觸相關人員的見聞，以及他們與被害人接觸互動的對話及感受（這部分本屬基於個人經歷或經驗所為的陳述，自有證據能力），作為補強被害人證詞可信性的證據。
　㈡甲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均一致證稱被告於上述時間、地點有違反她的意願，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等遭被告強制猥褻的經過之細節，不僅陳述甚為詳盡，且前後甚為一致，又無誇張歧異之處，亦無明顯指述矛盾的瑕疵存在，顯屬她難以抹滅的記憶等情，已經原審論述明確。而邱子民於偵訊時證稱：當日被告原本在原宿膠囊旅館的交誼廳，我以為他是房客，他趁著我去廁所之際逕行闖入女生區，後來甲打電話到櫃臺說有男生在女生區，我進去後甲 有跟我提到被告闖入她的膠囊，她是月租客，原本還有10天的租期，因為發生該事件，甲當天就退租了，旅館還全額退款等語（偵卷第99-100頁），並有該旅館開立的退款單據為證（彌封偵卷第2頁）。再者，甲於109年8月25日上午5時、同日上午6時3分左右，有用社群媒體LINE傳送：「剛剛有個男的闖進我的膠囊」、「我先打給櫃臺，櫃臺抓到他了」、「他一下說來找女友，一下又說沒有女友」、「…他剛剛在我旁邊物理磨蹭的時候有問我要在這邊住多久…」等訊息予友人簡○琳，簡○琳則向甲表示：「要不要報警阿？」、「需要我幫你報警嗎？」、「我拖我老爸一起」、「那邊有停車場嗎？」等情，這有2人之間的LINE對話訊息內容翻拍照片11張在卷可證（偵卷第47-49頁）。又簡○琳於偵訊時證稱：甲於109年8月25日清晨有傳訊息給我，說有一位男子進入她的膠囊，因為我怕自己一個人去很危險，當下我就把我爸叫醒，一起去膠囊旅館接甲，我們約7時左右抵達，甲 說對方從後面環抱她，並提到對方有用下體摩擦她股溝的地方，後來我與她一起辦理退房等語（偵卷第92、93頁）。綜上，由邱子民與簡○琳的證詞、退款單據、甲與簡○琳之間的LINE對話紀錄，足以佐證甲的證詞可以採信。
　㈢據此可知，案發前甲與被告素不相識，被告卻無故侵入甲 的艙房後，違反甲的意願，在該艙房內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以此方式對甲為強制猥褻行為，甲才在事發不久後分別向旅館櫃臺人員、甲反應此情，簡○琳亦因擔心甲的安危，隨即與其父共同駕車前往該旅館接送甲，甲更因被告的強制猥褻行為，提早退租而不再居住在該旅館。是以，辯護人為被告具狀提起上訴，主張：甲的證詞有瑕疵、簡○琳對被告不利的陳述並不足以作為補強證據等辯詞，並不可採。
三、被告上訴意旨雖辯稱甲身上衣物上並沒有鑑驗出他的體徵或指紋，可見他並沒有對甲為強制猥褻行為等語。惟查，承辦員警將採檢的甲內衣送鑑定，結果顯示本案送檢編號A1內衣（以膠帶黏取內外面採樣）檢出一女性的DNA-STR主要型別，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DNA鑑定紀錄查詢比對系統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復比對結果，皆未發現相符者等情，這有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10月29日新北警鑑字第1092102174號鑑定書在卷可佐（偵卷第71、75、76頁）。然而，甲 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的左手觸摸我的胸部，輕拍我的胸部約3至5秒鐘，他用手摸我胸部的時候隔著衣服，手沒有伸進去，我嚇到後身體立刻轉向另一側變成側躺，並且蜷縮，他就順勢也側身，並用下體摩擦我的臀部約5至10秒，我上身穿內衣，外面套雪紡罩衫，下半身是內褲，沒有穿外褲，我感覺對方下體碰觸到我臀部股溝，而且是皮膚碰觸感覺，不是牛仔褲或有隔著布料而是直接皮膚接觸，所以對方應該有將生殖器拿到褲子外面，被告用下體摩擦我時，只有感覺到下體摩擦我，當時我整個嚇到不敢動等語。由此可知，當時被告是以手撫摸甲 胸部，並非以口或生殖器碰觸甲 上述身體部位，則送驗甲 內衣未能檢出含有被告DNA型別的唾液、精子細胞甚至體液，亦難認有違科學原理。是以，被告此部分的上訴意旨，亦不可採。
肆、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罪刑認定及量刑決定，均無違誤。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
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　　
本案經檢察官邱舒婕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玉華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侵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坤森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374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坤森犯侵入住宅強制猥褻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事  實
一、黃坤森於民國109年8月25日4時32分許，基於侵入住宅強制猥褻之犯意，無故侵入代號AD000-H109317號女子（真實姓名詳卷，下稱甲）所居住○○○市○○區○○路0段00巷00號地下0樓原宿膠囊旅館編號A12膠囊艙房，並違反甲之意願，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以此方式對甲 為強制猥褻行為得逞。嗣經甲報警，調閱監視器畫面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而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 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第2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經查，甲為公訴意旨所指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而判決為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故為保護被害人之身分，本判決就甲及相關可資識別身分之朋友姓名、地址等資訊均予隱匿，先此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有爭執部分：
    被告之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甲在警詢中證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11頁），查上開證人在警詢中所為之證述，性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又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本案有其於審判中或偵查中之證述可資替代，並非屬證明被告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辯護人對於此部分證據能力復有爭執，故認無證據能力。
  ㈡不爭執部分：　　
　　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在本院審理時對於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被告在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於證據能力的意見係未答，而辯護人則明確表明除前述有爭執部分之證據能力外其餘均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211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進入甲當時居住之膠囊艙房內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入住宅強制猥褻之犯行，並辯稱：伊進去甲之膠囊艙房內，原因是躲起來，伊沒有用手摸甲胸部，也沒有用生殖器摩擦甲，伊沒有碰到甲，就算伊真的亂摸她，隔壁膠囊旅館都有住客，為何不大叫反抗，伊有跟她說「對不起若有侵犯到你的話我道歉」，伊道歉是因為伊進去人家地方不禮貌，伊有進入沒錯，但她身上應該有伊的DNA，法院應該要有這些證據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對於其進入甲 所在之艙房內，該部分不爭執，但否認有甲所述之撫摸甲 胸部及以下體磨贈甲臀部的行為，該部分公訴人認為被告有這部分行為是告訴人甲之指述，但告訴人之指述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唯一證據，公訴人提出之證據只能證明被告有進入艙房，但並沒有辦法證明該艙房內發生何事，且若被告真有碰觸甲之情事，甲明知艙房內平時會有巡房人員進來巡房，被害人遇到被告突然對她做這些不當行為，她大可出聲抗拒或求救，來阻止被告繼續對其做這些不當行為，但甲 並沒有相關表示，故該部分並無足夠之補強證據來佐證甲 指述確屬真實，又被告始終否認該部分之犯行，除甲指述外，沒有其他積極證據可以認定被告確實有違反甲 意願強制猥褻甲，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云云。經查：
  ㈠被告確有於上開時間，前往膠囊旅館之女性專區，並進入甲 居住之艙房內一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見同上本院卷第21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 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人即膠囊旅館之櫃臺人員邱子民於偵查中證述相符（見109年度偵字第37490號偵查卷第39頁、第99頁至第100頁、同上本院卷第268頁至第269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0月6日刑紋字第1098005255號鑑定書1份在卷可參（見同上偵查卷第72頁至第74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又查，被告確有於上開時間，在甲居住艙房內，對甲為強制猥褻行為乙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指證明確：
  ①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中證稱：109年8月25日凌晨4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地下0樓的原宿膠囊旅館女宿的A號房間，當時伊在自己膠囊艙內，因為伊想上廁所，所以伊按下開啟艙門房按鈕，用腳滑開門準備起身去上廁所，突然有一個人就進到伊膠囊房裡，一開始房間裡面全暗，伊無法辨別對方性別，伊還以為是別的女生誤闖到伊的房間，伊想要開口提醒時，對方就把門關起來並跟伊說他是來找他的女朋友，但碰到房務人員巡房，所以隨便找一間躲，也請伊不要跟房務人員舉發，等一下他就會離開，此時伊才發現他是男生，之後用手輕壓伊肩膀，跟伊說可以不用管他繼續睡覺，然後他就坐在伊房間右側角落，當天伊凌晨2時才入睡，當下意識比較模糊，所以伊就覺得別人的私事，所以就不要舉發他，等到他離開就好了，所以伊就繼續躺著，但過了約5分鐘對方沒有要離開的意思，而且此時他躺伊左邊，並開始詢問伊的年紀、原居住地，還問伊要在那邊住多久，伊開始覺得這個人怪怪的，所以伊謊稱當天早上要退房，對方就提議在艙房內陪伊到早上再離開，伊就搖頭拒絕，之後他的左手就過來開始觸摸伊的胸部，方式是輕拍伊胸部約3至5秒鐘，被告用手摸伊胸部的時候隔著衣服，手沒有伸進去，伊嚇到後伊身體立刻轉向另一側變成側躺，並且蜷縮，他就順勢也側身，並用下體摩擦伊的臀部約5至10秒，伊上身穿內衣，外面套雪紡罩衫，下半身是內褲，沒有穿外褲，伊感覺對方下體碰觸到伊臀部股溝，而且是皮膚碰觸感覺，不是牛仔褲或有隔著布料而是直接皮膚接觸，所以對方應該有將生殖器拿到褲子外面，被告用下體摩擦伊時，只有感覺到下體摩擦伊，當時伊整個嚇到不敢動，後來他又再一次提出能在伊艙房待到早上再載伊到車站，伊就搖頭拒絕他，他接著詢問伊是否希望他離開，伊就點頭，但他又說他不想離開，依判斷他身上應該沒有武器，所以伊就用手打開電燈並起身查看對方臉部及身體特徵想要記住他，他就開始求饒請伊不要報警有不要向櫃臺舉發，後來又提出希望伊帶他到女宿櫃臺大門，因為女宿進出都要刷門禁卡，並跟房務人員說他是伊帶進來的，藉此免除被房務人員報警的狀況，伊拒絕後跟他說只要他離開伊房間就不會舉發他，之後伊打開房門開關，對方就馬上出去了，之後伊在房間待了5分鐘時間確認外面沒有動靜了，決定還是要跟櫃臺說，伊打開房艙門後發現他還在A房間內逗留，他看到伊出去後察覺伊可能會跟房務人員報告，所以他就問伊要出去幹嘛，伊就跟他謊稱伊要去上廁所，伊出了房門他就一路跟著伊到廁所，期間一直拜託伊不要到櫃臺或報警，因為他一直跟著伊，伊無法到櫃臺，所以伊就回艙房並確認艙門鎖上後，就以手機打電話跟房務人員說明女宿有男生進入，請過來查看，伊原本想說房務人員看到該男子後會報警，但過一陣子好像沒有警察來的動作，所以以就用手機撥打110報警，警察來時被告已經離開，後來伊有聯繫朋友簡○琳，請她早上6點左右過來並協助伊辦理退房，伊有用LINE跟朋友說事發經過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7490號偵查卷第39頁至第42頁）。　　
  ②證人即告訴人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當時住在A12膠囊艙房，但因為他們房間內不通風，所以伊習慣會把門打開留一個小縫去通風，伊當時是穿內褲，因為被告進來就是床，所以他整個人壓到床上的話，腳那邊就有感受到，所以就會醒來，他若進來，他的手或身體爬進來會壓到床，床會陷下去，所以伊的腳是有感受到，所以伊就半夢半醒，被告主動跟伊說他要找女朋友、躲在伊這邊，伊當時還沒辦法反應過來，當時伊聽他的聲音，還有他說要找他女朋友，已經知道他是男生，伊當時很懷疑也很害怕，想說這個人為何這個時間會在女宿裡面，伊當下沒有請他離開，因為他是承諾只要巡房人員離開，他就會走了，伊原本要住到8月底，被告在問時他已經躺下來了，被告手有伸進睡衣，單手摸伊胸部，伊確定有摸伊的胸罩，沒有摸到胸罩裡面，伊感覺到接下來他的生殖器有磨蹭伊的臀部，伊當時完全講不出任何話，因為他再進來時，門是關起來的，如果伊去做任何反抗或大叫的動作的話，很難保證當下會發生何狀況，伊當下有感受到生殖器碰到伊的臀部，伊感覺熱熱的，摩擦伊的臀部，但伊有穿有點類似丁字內褲的內褲，所以臀部有內褲覆蓋的範圍面積比較小，被告摩擦到不是內褲的範圍，被告這樣摩擦伊的臀部5到10秒，感覺被對方熱熱的碰，那是人的皮膚的觸感，伊不敢轉過來看他，還是背對著他，伊沒有任何言語，伊的動作是僵在那邊，僵在那邊的意思是伊很害怕，伊沒辦法作任何動作，在這個過程中伊整個嚇到不敢動，伊整個人有再更蜷縮，後來可能被告自己有意識到這件事情可能觸法，就開始詢問伊是否會去報警，後來伊答應他不會報警，希望他可以離開，伊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就趕快安慰他、安撫他，被告要摸伊胸部之前，或用他生殖器摩擦伊臀部之前，沒有徵求伊的同意，這些都是違反伊的意願，包括他進來艙房也是違反伊的意願，被告出去後，伊有跟簡姓女性友人聯絡，後來她跟她父親來接伊等語（見同上本院卷第267頁至第289頁）。
  ③經核證人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一致證稱被告於上揭時、地有違反其意願，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等遭被告強制猥褻之經過等細節陳述甚為詳盡，前後甚為一致而無誇張歧異之處，亦無明顯指述矛盾之瑕疵存在，顯屬其難以抹滅之記憶，再參以證人甲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質以：被告有無摸其他地方等語，甲答稱：沒有。再經檢察官質以：被告除了用手摸你胸部及用下體摩擦你外，有無用其他方式碰觸你等語。甲證稱：沒有等語（見同上偵查卷第41頁），在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沒有摸到胸罩裡面的胸部等語（同上本院卷第282頁），可見甲尚無虛妄指證或一昧堆砌、加深被告涉案情節之情形，且衡以甲原預計在該膠囊旅館住滿一個月，然甲於案發後旋即退房一節，依證人邱子民於偵查中證稱：甲是月租客，她已經住了約20天，發生事情後該日就退租了，原本還有大約10天的租期等語明確（見同上偵查卷第99頁反面），核與證人甲上揭證述之情節相合，足信證人甲前揭證述，應非子虛。
　㈢按妨害性自主案件，通常均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獨處之情況下發生，而在強制性交者，非必有傷害之結果，苟被害人未受傷害，即無生物跡證或診斷證明書可資提出，或雖有傷害，但未驗傷，案發相當時日後始查獲者，亦有證據提出之困難，自難期除被害人指訴外，有其他人證或物證等直接證據憑採，倘因證據僅有被害人指訴，而不論被害人證述已具有可信性，仍以無其他直接證據相佐，即認被害人證述薄弱而不可採，實與實體正義有違。申言之，被害人證述如具可信性且無瑕疵可指，縱無其他直接證據，亦足資作為犯罪之積極證據。從而，判斷被害人證述是否可信且無瑕疵，即可探究案發後或查獲後，與被害人接觸之相關人員，渠等證詞內容或係聽聞被害人陳述，然亦同時存在渠等與被害人接觸互動之對話及感受，即屬本於個人之經歷或經驗，所為證詞即值作為補強被害人證述之證據。經查，甲於遭被告強制猥褻後，有向其友人簡○琳吐露上情一節，業經證人簡○琳於偵查中證述：甲是伊大學同學，109年8月25日清晨有跟甲聯繫，當時甲 有傳訊息給伊，問伊是否清醒的，伊回她伊醒著，並問她怎麼了，甲跟伊說有人到她的膠囊裡，甲當時住在膠囊旅館，伊問她現在情況如何，她說該人已經走了，她有跟房務說，後來伊等有通電話，電話中甲跟伊說有一個男的進她的膠囊，對她摸東摸西，有摸她的胸部，但細節她沒有講清楚，甲跟伊說對方跟甲說他是與他女朋友一起進來，但因為要躲查房，所以借甲房間躲一下，而且在膠囊時還問甲很多隱私問題，說早上的時候要載甲去火車站，甲在電話中當下沒有說被告用下體摩擦其身體，但嗣後伊等見面時，甲有跟伊說，因為當天後來伊直接把伊爸叫醒，一起到膠囊旅館接甲，因為怕伊一個人去也很危險，約7時到達膠囊旅館，甲說對方有從後面環抱她，怎麼摸胸部沒有說，但是有說用下體摩擦是摩擦股溝的地方，伊等是在1樓的7-11講的，膠囊旅館是在B1等語明確（見同上偵查卷第92頁至第93頁），此外，甲於109年8月25日上午5時許、同日上午6時3分許傳送「剛剛有個男的闖進我的膠囊」、「…他剛剛在我旁邊物理磨蹭的時候有問我要在這邊住多久…」等內容之訊息之訊息予簡○琳，簡○琳則向甲表示「要不要報警阿？」、「需要我幫你報警嗎？」等內容之訊息，此有渠等間之訊息內容翻拍照片11張在卷可參（見同上偵查卷第47頁至第49頁），亦可用以佐證甲前揭被告對其強制猥褻之指訴為真，足為甲上揭指訴之補強證據。
　㈣被告、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
　①被告、辯護人另以告訴人甲未大聲呼救云云置辯。惟按被害事後伴隨症候本不存有絕對定律，蓋此常因受害個人對創痛之忍耐能力或排釋方式各異其情，且被害人縱曾緊接案發產生創傷反應，一旦經歷時間調整，原有症候隨之獲得緩解，致未在被害人身心反應上更行查得受創跡證當亦非屬鮮見，況被害人遭受性侵害後對加害人之反應究係驚恐不安抑或憎恨怨懟進而怒言相向，端視被害人性格、態度等情事而定，不一而足，況證人即告訴人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當時完全講不出任何話，因為他在進來時，門就被他關起來，如果伊去做任何反抗或大叫的動作的話，很難保證當下會發生何狀況，伊不敢大喊大叫，是怕伊的人身安全會有問題（見同上本院卷第283頁），再依該膠囊艙房內之空間狹小，僅有一個床墊大小之空間，亦有艙房內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同上偵查卷第63頁），甲與被告在如此狹小空間內，甲因恐懼而未即時大聲呼救，亦與常理無違，是自難逕指甲被害後未有大聲呼救此等反應與一般被害人反應不同，更遑論以此倒果為因，率謂本案必無告訴人甲遭被告強制猥褻受害之事實，是被告、辯護人上揭所辯，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佐證。
　②被告以她身上應該有伊的DNA，法院應該要有這些證據云云置辯。然查，經採檢甲內衣後送鑑定，鑑定結論本案送檢編號A1內衣（以膠帶黏取內外面採樣）檢出一女性之DNA-STR主要型別，經本局DNA鑑定紀錄查詢比對系統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復比對結果，皆未發現相符者等情，有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10月29日新北警鑑字第1092102174號鑑定書各1份（見同上偵查卷第71頁、第75頁至第76頁）在卷可參。然依據甲上揭證述，被告係以手撫摸甲胸部，並非以口或生殖器碰觸甲上開身體部位，因此，本案未能檢出含有被告DNA型別之唾液、精子細胞、甚至體液，難認有違常理，尚不能憑此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綜上，被告、辯護人前揭所辯顯係事後圖卸刑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侵入住宅強制猥褻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 條強制猥褻罪，而有刑法第222 條第1 項第7 款之侵入住宅加重處罰情形，應論以刑法第224 條之1 加重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前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3年度侵訴字第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年2月確定，再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本院以104年度簡字第15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另因偽證案件，經本院以104年度審簡字第63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嗣上開各罪經本院以104年度聲字第2790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7月確定，並於107年8月13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其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且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衡酌被告前因犯強制性交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未久，旋故意再犯罪名、法益種類及罪質均相同之妨害性自主罪，衡酌被告之行為侵害法益及其不法內涵與罪責程度，暨其顯未因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而心生警惕，謹慎行事，漠視法紀，足徵其具有特別惡性及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狀，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前已有上述妨害性自主之素行，此復對告訴人為上開加重強制猥褻行為，以遂行自我私慾，所為對於告訴人心理及生理影響非輕，殊值非難，且被告犯後雖於本院審理中表示確有進入告訴人之艙房，然始終否認有對甲為強制猥褻之行為，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多次質疑甲證詞而打斷甲 證述（見同上本院卷第271頁、第282頁），難認其對自身行為已有深切反省，又兼衡被告本案之手段，暨其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1份在卷可參（見同上本院卷第51頁）、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舒婕偵查起訴，經檢察官許慈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必奇
　　　　　　　　　
　　　　　　　　　                    法  官  洪珮婷
　　　　　　　　　
　　　　　　　　　                    法  官  劉芳菁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汪承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加重強制性交罪）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坤森

選任辯護人  林輝豪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
國111年8月23日所為110年度侵訴字第4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7490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
　　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就被告黃坤森犯刑法第224
    條強制猥褻罪，而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7款的侵入住宅加
    重處罰情形，應論以刑法第224條之1的加重強制猥褻罪，處
    有期徒刑4年6月，其犯罪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量處罪刑均
    無不當，應予以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的事實、
    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所示）。
貳、被告上訴意旨及辯護人為被告所為的辯解：
一、被告上訴意旨：我當時侵入告訴人、代號AD000-H109317號
    女子（真實姓名詳卷，以下簡稱甲）承租的膠囊旅館，只是
    想要偷東西，我沒有對甲做任何猥褻或是性騷擾的行為，甲
     身上衣物上也沒有鑑驗出我的體徵或指紋。
二、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當初確實有進去膠囊旅館，但目的
    是為了要偷東西，當時僅是希望甲不要聲張。因為那個空間
    很小，所以才會與甲有肢體接觸，但是這應該無法構成猥褻
    。再者，甲在事發後沒多久有發訊息給友人簡○琳，由這個
    訊息內容可知，甲當下並沒有提到自己被強制猥褻，且還說
    「我沒事」，所以簡○琳對被告不利的陳述是有瑕疵的，並
    不足以作為補強證據。何況膠囊旅館的空間小、外面也都有
    人在走動，如果甲真的被強制猥褻，也可以當場呼救，可見
    甲確實沒有被強制猥褻。　　
參、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
一、被告於109年8月25日清晨4時左右，原本待在新北市○○區○○
    路0段00巷00號地下0樓原宿膠囊旅館（以下簡稱原宿膠囊旅
    館）的交誼廳，其後於同日4時32分左右，無故侵入甲 所居
    住的原宿膠囊旅館編號A12膠囊艙房等情，已經證人甲 於原
    審審理、證人即原宿膠囊旅館櫃臺人員邱子民於偵訊時分別
    證述屬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8張（偵卷第9-10
    頁）在卷可證，且為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這部
    分事實可以認定。
二、被告無故侵入甲的艙房後，確實有違反甲的意願，在該艙房
    內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以此方式對甲
     為強制猥褻行為：
　㈠告訴人的告訴，是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以他的陳
    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而證明告
    訴人指訴與事實相符的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間接
    證據，已足供佐證告訴人的指訴為真實，也得以之與告訴人
    的指訴，相互印證，併採為判決的基礎。又所謂補強證據，
    是指被害人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佐證被害人陳述的事實
    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的證據而言；它所補強者，並非以事
    實的全部為必要，如因補強證據與被害人的陳述，相互利用
    ，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亦足當之。再者，妨害性自
    主案件，通常均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獨處的情況下發生，有其
    證據提出的困難，自難期除被害人指訴外，有其他人證或物
    證等直接證據憑採。如因證據僅有被害人指訴，而不論被害
    人證述已具有可信性，仍以無其他直接證據相佐，即認被害
    人證述薄弱，即遽為有利於被告的判斷；但法院如果要採信
    被害人的指述，用以認定性侵害加害人的罪責，自應以該被
    害人證述的內容符合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與客觀事實相
    符，更沒有重大瑕疵可遭指摘的情形（例如不是因為時間經
    過而發生記憶的落差），始足當之。申言之，被害人證述如
    具可信性而且沒有瑕疵，縱無其他直接證據，亦足資作為犯
    罪的積極證據。是以，判斷性侵害被害人證述是否可信且無
    瑕疵，即可探究案發後與被害人接觸相關人員的見聞，以及
    他們與被害人接觸互動的對話及感受（這部分本屬基於個人
    經歷或經驗所為的陳述，自有證據能力），作為補強被害人
    證詞可信性的證據。
　㈡甲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均一致證稱被告於上述時間、地點
    有違反她的意願，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
    等遭被告強制猥褻的經過之細節，不僅陳述甚為詳盡，且前
    後甚為一致，又無誇張歧異之處，亦無明顯指述矛盾的瑕疵
    存在，顯屬她難以抹滅的記憶等情，已經原審論述明確。而
    邱子民於偵訊時證稱：當日被告原本在原宿膠囊旅館的交誼
    廳，我以為他是房客，他趁著我去廁所之際逕行闖入女生區
    ，後來甲打電話到櫃臺說有男生在女生區，我進去後甲 有
    跟我提到被告闖入她的膠囊，她是月租客，原本還有10天的
    租期，因為發生該事件，甲當天就退租了，旅館還全額退款
    等語（偵卷第99-100頁），並有該旅館開立的退款單據為證
    （彌封偵卷第2頁）。再者，甲於109年8月25日上午5時、同
    日上午6時3分左右，有用社群媒體LINE傳送：「剛剛有個男
    的闖進我的膠囊」、「我先打給櫃臺，櫃臺抓到他了」、「
    他一下說來找女友，一下又說沒有女友」、「…他剛剛在我
    旁邊物理磨蹭的時候有問我要在這邊住多久…」等訊息予友
    人簡○琳，簡○琳則向甲表示：「要不要報警阿？」、「需要
    我幫你報警嗎？」、「我拖我老爸一起」、「那邊有停車場
    嗎？」等情，這有2人之間的LINE對話訊息內容翻拍照片11
    張在卷可證（偵卷第47-49頁）。又簡○琳於偵訊時證稱：甲
    於109年8月25日清晨有傳訊息給我，說有一位男子進入她的
    膠囊，因為我怕自己一個人去很危險，當下我就把我爸叫醒
    ，一起去膠囊旅館接甲，我們約7時左右抵達，甲 說對方從
    後面環抱她，並提到對方有用下體摩擦她股溝的地方，後來
    我與她一起辦理退房等語（偵卷第92、93頁）。綜上，由邱
    子民與簡○琳的證詞、退款單據、甲與簡○琳之間的LINE對話
    紀錄，足以佐證甲的證詞可以採信。
　㈢據此可知，案發前甲與被告素不相識，被告卻無故侵入甲 的
    艙房後，違反甲的意願，在該艙房內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
    生殖器摩擦甲臀部，以此方式對甲為強制猥褻行為，甲才在
    事發不久後分別向旅館櫃臺人員、甲反應此情，簡○琳亦因
    擔心甲的安危，隨即與其父共同駕車前往該旅館接送甲，甲
    更因被告的強制猥褻行為，提早退租而不再居住在該旅館。
    是以，辯護人為被告具狀提起上訴，主張：甲的證詞有瑕疵
    、簡○琳對被告不利的陳述並不足以作為補強證據等辯詞，
    並不可採。
三、被告上訴意旨雖辯稱甲身上衣物上並沒有鑑驗出他的體徵或
    指紋，可見他並沒有對甲為強制猥褻行為等語。惟查，承辦
    員警將採檢的甲內衣送鑑定，結果顯示本案送檢編號A1內衣
    （以膠帶黏取內外面採樣）檢出一女性的DNA-STR主要型別
    ，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DNA鑑定紀錄查詢比對系統暨內政部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復比對結果，皆未發現相符者等情，這
    有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10月2
    9日新北警鑑字第1092102174號鑑定書在卷可佐（偵卷第71
    、75、76頁）。然而，甲 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
    的左手觸摸我的胸部，輕拍我的胸部約3至5秒鐘，他用手摸
    我胸部的時候隔著衣服，手沒有伸進去，我嚇到後身體立刻
    轉向另一側變成側躺，並且蜷縮，他就順勢也側身，並用下
    體摩擦我的臀部約5至10秒，我上身穿內衣，外面套雪紡罩
    衫，下半身是內褲，沒有穿外褲，我感覺對方下體碰觸到我
    臀部股溝，而且是皮膚碰觸感覺，不是牛仔褲或有隔著布料
    而是直接皮膚接觸，所以對方應該有將生殖器拿到褲子外面
    ，被告用下體摩擦我時，只有感覺到下體摩擦我，當時我整
    個嚇到不敢動等語。由此可知，當時被告是以手撫摸甲 胸
    部，並非以口或生殖器碰觸甲 上述身體部位，則送驗甲 內
    衣未能檢出含有被告DNA型別的唾液、精子細胞甚至體液，
    亦難認有違科學原理。是以，被告此部分的上訴意旨，亦不
    可採。
肆、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
    訴意旨所指摘的罪刑認定及量刑決定，均無違誤。是以，被
    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
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　　
本案經檢察官邱舒婕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玉華於本審到庭實行
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侵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坤森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
第374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坤森犯侵入住宅強制猥褻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事  實
一、黃坤森於民國109年8月25日4時32分許，基於侵入住宅強制
    猥褻之犯意，無故侵入代號AD000-H109317號女子（真實姓
    名詳卷，下稱甲）所居住○○○市○○區○○路0段00巷00號地下0
    樓原宿膠囊旅館編號A12膠囊艙房，並違反甲之意願，以手
    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以此方式對甲 為強
    制猥褻行為得逞。嗣經甲報警，調閱監視器畫面而查悉上情
    。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
    不得揭露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
    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而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
    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 
    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
    別法之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第2條第1 項分
    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包括被害人照片
    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
    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經查，甲為公訴意旨所指性侵
    害犯罪之被害人，而判決為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
    ，故為保護被害人之身分，本判決就甲及相關可資識別身分
    之朋友姓名、地址等資訊均予隱匿，先此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有爭執部分：
    被告之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甲在警詢中證述之證據能力
    （見本院卷第211頁），查上開證人在警詢中所為之證述，
    性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又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本案有
    其於審判中或偵查中之證述可資替代，並非屬證明被告犯罪
    事實存否所必要，辯護人對於此部分證據能力復有爭執，故
    認無證據能力。
  ㈡不爭執部分：　　
　　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
    官、被告及辯護人在本院審理時對於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
    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被告在本院準備程序中
    對於證據能力的意見係未答，而辯護人則明確表明除前述
    有爭執部分之證據能力外其餘均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211
    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
    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
    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
    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進入甲當時居住之膠囊艙房內等事實，
    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入住宅強制猥褻之犯行，並辯稱：伊進去
    甲之膠囊艙房內，原因是躲起來，伊沒有用手摸甲胸部，也
    沒有用生殖器摩擦甲，伊沒有碰到甲，就算伊真的亂摸她，
    隔壁膠囊旅館都有住客，為何不大叫反抗，伊有跟她說「對
    不起若有侵犯到你的話我道歉」，伊道歉是因為伊進去人家
    地方不禮貌，伊有進入沒錯，但她身上應該有伊的DNA，法
    院應該要有這些證據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對
    於其進入甲 所在之艙房內，該部分不爭執，但否認有甲所
    述之撫摸甲 胸部及以下體磨贈甲臀部的行為，該部分公訴
    人認為被告有這部分行為是告訴人甲之指述，但告訴人之指
    述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唯一證據，公訴人提出之證據只
    能證明被告有進入艙房，但並沒有辦法證明該艙房內發生何
    事，且若被告真有碰觸甲之情事，甲明知艙房內平時會有巡
    房人員進來巡房，被害人遇到被告突然對她做這些不當行為
    ，她大可出聲抗拒或求救，來阻止被告繼續對其做這些不當
    行為，但甲 並沒有相關表示，故該部分並無足夠之補強證
    據來佐證甲 指述確屬真實，又被告始終否認該部分之犯行
    ，除甲指述外，沒有其他積極證據可以認定被告確實有違反
    甲 意願強制猥褻甲，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云云。經查：
  ㈠被告確有於上開時間，前往膠囊旅館之女性專區，並進入甲 
    居住之艙房內一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見同
    上本院卷第21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 於偵查及本院審
    理中、證人即膠囊旅館之櫃臺人員邱子民於偵查中證述相符
    （見109年度偵字第37490號偵查卷第39頁、第99頁至第100
    頁、同上本院卷第268頁至第269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109年10月6日刑紋字第1098005255號鑑定書1份在
    卷可參（見同上偵查卷第72頁至第74頁），此部分之事實，
    首堪認定。
  ㈡又查，被告確有於上開時間，在甲居住艙房內，對甲為強制
    猥褻行為乙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指
    證明確：
  ①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中證稱：109年8月25日凌晨4時許，在
    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地下0樓的原宿膠囊旅館女宿的
    A號房間，當時伊在自己膠囊艙內，因為伊想上廁所，所以
    伊按下開啟艙門房按鈕，用腳滑開門準備起身去上廁所，突
    然有一個人就進到伊膠囊房裡，一開始房間裡面全暗，伊無
    法辨別對方性別，伊還以為是別的女生誤闖到伊的房間，伊
    想要開口提醒時，對方就把門關起來並跟伊說他是來找他的
    女朋友，但碰到房務人員巡房，所以隨便找一間躲，也請伊
    不要跟房務人員舉發，等一下他就會離開，此時伊才發現他
    是男生，之後用手輕壓伊肩膀，跟伊說可以不用管他繼續睡
    覺，然後他就坐在伊房間右側角落，當天伊凌晨2時才入睡
    ，當下意識比較模糊，所以伊就覺得別人的私事，所以就不
    要舉發他，等到他離開就好了，所以伊就繼續躺著，但過了
    約5分鐘對方沒有要離開的意思，而且此時他躺伊左邊，並
    開始詢問伊的年紀、原居住地，還問伊要在那邊住多久，伊
    開始覺得這個人怪怪的，所以伊謊稱當天早上要退房，對方
    就提議在艙房內陪伊到早上再離開，伊就搖頭拒絕，之後他
    的左手就過來開始觸摸伊的胸部，方式是輕拍伊胸部約3至5
    秒鐘，被告用手摸伊胸部的時候隔著衣服，手沒有伸進去，
    伊嚇到後伊身體立刻轉向另一側變成側躺，並且蜷縮，他就
    順勢也側身，並用下體摩擦伊的臀部約5至10秒，伊上身穿
    內衣，外面套雪紡罩衫，下半身是內褲，沒有穿外褲，伊感
    覺對方下體碰觸到伊臀部股溝，而且是皮膚碰觸感覺，不是
    牛仔褲或有隔著布料而是直接皮膚接觸，所以對方應該有將
    生殖器拿到褲子外面，被告用下體摩擦伊時，只有感覺到下
    體摩擦伊，當時伊整個嚇到不敢動，後來他又再一次提出能
    在伊艙房待到早上再載伊到車站，伊就搖頭拒絕他，他接著
    詢問伊是否希望他離開，伊就點頭，但他又說他不想離開，
    依判斷他身上應該沒有武器，所以伊就用手打開電燈並起身
    查看對方臉部及身體特徵想要記住他，他就開始求饒請伊不
    要報警有不要向櫃臺舉發，後來又提出希望伊帶他到女宿櫃
    臺大門，因為女宿進出都要刷門禁卡，並跟房務人員說他是
    伊帶進來的，藉此免除被房務人員報警的狀況，伊拒絕後跟
    他說只要他離開伊房間就不會舉發他，之後伊打開房門開關
    ，對方就馬上出去了，之後伊在房間待了5分鐘時間確認外
    面沒有動靜了，決定還是要跟櫃臺說，伊打開房艙門後發現
    他還在A房間內逗留，他看到伊出去後察覺伊可能會跟房務
    人員報告，所以他就問伊要出去幹嘛，伊就跟他謊稱伊要去
    上廁所，伊出了房門他就一路跟著伊到廁所，期間一直拜託
    伊不要到櫃臺或報警，因為他一直跟著伊，伊無法到櫃臺，
    所以伊就回艙房並確認艙門鎖上後，就以手機打電話跟房務
    人員說明女宿有男生進入，請過來查看，伊原本想說房務人
    員看到該男子後會報警，但過一陣子好像沒有警察來的動作
    ，所以以就用手機撥打110報警，警察來時被告已經離開，
    後來伊有聯繫朋友簡○琳，請她早上6點左右過來並協助伊辦
    理退房，伊有用LINE跟朋友說事發經過等語（見109年度偵
    字第37490號偵查卷第39頁至第42頁）。　　
  ②證人即告訴人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當時住在A12膠囊艙房
    ，但因為他們房間內不通風，所以伊習慣會把門打開留一個
    小縫去通風，伊當時是穿內褲，因為被告進來就是床，所以
    他整個人壓到床上的話，腳那邊就有感受到，所以就會醒來
    ，他若進來，他的手或身體爬進來會壓到床，床會陷下去，
    所以伊的腳是有感受到，所以伊就半夢半醒，被告主動跟伊
    說他要找女朋友、躲在伊這邊，伊當時還沒辦法反應過來，
    當時伊聽他的聲音，還有他說要找他女朋友，已經知道他是
    男生，伊當時很懷疑也很害怕，想說這個人為何這個時間會
    在女宿裡面，伊當下沒有請他離開，因為他是承諾只要巡房
    人員離開，他就會走了，伊原本要住到8月底，被告在問時
    他已經躺下來了，被告手有伸進睡衣，單手摸伊胸部，伊確
    定有摸伊的胸罩，沒有摸到胸罩裡面，伊感覺到接下來他的
    生殖器有磨蹭伊的臀部，伊當時完全講不出任何話，因為他
    再進來時，門是關起來的，如果伊去做任何反抗或大叫的動
    作的話，很難保證當下會發生何狀況，伊當下有感受到生殖
    器碰到伊的臀部，伊感覺熱熱的，摩擦伊的臀部，但伊有穿
    有點類似丁字內褲的內褲，所以臀部有內褲覆蓋的範圍面積
    比較小，被告摩擦到不是內褲的範圍，被告這樣摩擦伊的臀
    部5到10秒，感覺被對方熱熱的碰，那是人的皮膚的觸感，
    伊不敢轉過來看他，還是背對著他，伊沒有任何言語，伊的
    動作是僵在那邊，僵在那邊的意思是伊很害怕，伊沒辦法作
    任何動作，在這個過程中伊整個嚇到不敢動，伊整個人有再
    更蜷縮，後來可能被告自己有意識到這件事情可能觸法，就
    開始詢問伊是否會去報警，後來伊答應他不會報警，希望他
    可以離開，伊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就趕快安慰他、安撫他
    ，被告要摸伊胸部之前，或用他生殖器摩擦伊臀部之前，沒
    有徵求伊的同意，這些都是違反伊的意願，包括他進來艙房
    也是違反伊的意願，被告出去後，伊有跟簡姓女性友人聯絡
    ，後來她跟她父親來接伊等語（見同上本院卷第267頁至第2
    89頁）。
  ③經核證人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一致證稱被告於上揭時、
    地有違反其意願，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
    等遭被告強制猥褻之經過等細節陳述甚為詳盡，前後甚為一
    致而無誇張歧異之處，亦無明顯指述矛盾之瑕疵存在，顯屬
    其難以抹滅之記憶，再參以證人甲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質以：
    被告有無摸其他地方等語，甲答稱：沒有。再經檢察官質以
    ：被告除了用手摸你胸部及用下體摩擦你外，有無用其他方
    式碰觸你等語。甲證稱：沒有等語（見同上偵查卷第41頁）
    ，在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沒有摸到胸罩裡面的胸部等語
    （同上本院卷第282頁），可見甲尚無虛妄指證或一昧堆砌
    、加深被告涉案情節之情形，且衡以甲原預計在該膠囊旅館
    住滿一個月，然甲於案發後旋即退房一節，依證人邱子民於
    偵查中證稱：甲是月租客，她已經住了約20天，發生事情後
    該日就退租了，原本還有大約10天的租期等語明確（見同上
    偵查卷第99頁反面），核與證人甲上揭證述之情節相合，足
    信證人甲前揭證述，應非子虛。
　㈢按妨害性自主案件，通常均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獨處之情況下
    發生，而在強制性交者，非必有傷害之結果，苟被害人未受
    傷害，即無生物跡證或診斷證明書可資提出，或雖有傷害，
    但未驗傷，案發相當時日後始查獲者，亦有證據提出之困難
    ，自難期除被害人指訴外，有其他人證或物證等直接證據憑
    採，倘因證據僅有被害人指訴，而不論被害人證述已具有可
    信性，仍以無其他直接證據相佐，即認被害人證述薄弱而不
    可採，實與實體正義有違。申言之，被害人證述如具可信性
    且無瑕疵可指，縱無其他直接證據，亦足資作為犯罪之積極
    證據。從而，判斷被害人證述是否可信且無瑕疵，即可探究
    案發後或查獲後，與被害人接觸之相關人員，渠等證詞內容
    或係聽聞被害人陳述，然亦同時存在渠等與被害人接觸互動
    之對話及感受，即屬本於個人之經歷或經驗，所為證詞即值
    作為補強被害人證述之證據。經查，甲於遭被告強制猥褻後
    ，有向其友人簡○琳吐露上情一節，業經證人簡○琳於偵查中
    證述：甲是伊大學同學，109年8月25日清晨有跟甲聯繫，當
    時甲 有傳訊息給伊，問伊是否清醒的，伊回她伊醒著，並
    問她怎麼了，甲跟伊說有人到她的膠囊裡，甲當時住在膠囊
    旅館，伊問她現在情況如何，她說該人已經走了，她有跟房
    務說，後來伊等有通電話，電話中甲跟伊說有一個男的進她
    的膠囊，對她摸東摸西，有摸她的胸部，但細節她沒有講清
    楚，甲跟伊說對方跟甲說他是與他女朋友一起進來，但因為
    要躲查房，所以借甲房間躲一下，而且在膠囊時還問甲很多
    隱私問題，說早上的時候要載甲去火車站，甲在電話中當下
    沒有說被告用下體摩擦其身體，但嗣後伊等見面時，甲有跟
    伊說，因為當天後來伊直接把伊爸叫醒，一起到膠囊旅館接
    甲，因為怕伊一個人去也很危險，約7時到達膠囊旅館，甲
    說對方有從後面環抱她，怎麼摸胸部沒有說，但是有說用下
    體摩擦是摩擦股溝的地方，伊等是在1樓的7-11講的，膠囊
    旅館是在B1等語明確（見同上偵查卷第92頁至第93頁），此
    外，甲於109年8月25日上午5時許、同日上午6時3分許傳送
    「剛剛有個男的闖進我的膠囊」、「…他剛剛在我旁邊物理
    磨蹭的時候有問我要在這邊住多久…」等內容之訊息之訊息
    予簡○琳，簡○琳則向甲表示「要不要報警阿？」、「需要我
    幫你報警嗎？」等內容之訊息，此有渠等間之訊息內容翻拍
    照片11張在卷可參（見同上偵查卷第47頁至第49頁），亦可
    用以佐證甲前揭被告對其強制猥褻之指訴為真，足為甲上揭
    指訴之補強證據。
　㈣被告、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
　①被告、辯護人另以告訴人甲未大聲呼救云云置辯。惟按被害
    事後伴隨症候本不存有絕對定律，蓋此常因受害個人對創痛
    之忍耐能力或排釋方式各異其情，且被害人縱曾緊接案發產
    生創傷反應，一旦經歷時間調整，原有症候隨之獲得緩解，
    致未在被害人身心反應上更行查得受創跡證當亦非屬鮮見，
    況被害人遭受性侵害後對加害人之反應究係驚恐不安抑或憎
    恨怨懟進而怒言相向，端視被害人性格、態度等情事而定，
    不一而足，況證人即告訴人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當時完
    全講不出任何話，因為他在進來時，門就被他關起來，如果
    伊去做任何反抗或大叫的動作的話，很難保證當下會發生何
    狀況，伊不敢大喊大叫，是怕伊的人身安全會有問題（見同
    上本院卷第283頁），再依該膠囊艙房內之空間狹小，僅有
    一個床墊大小之空間，亦有艙房內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同
    上偵查卷第63頁），甲與被告在如此狹小空間內，甲因恐懼
    而未即時大聲呼救，亦與常理無違，是自難逕指甲被害後未
    有大聲呼救此等反應與一般被害人反應不同，更遑論以此倒
    果為因，率謂本案必無告訴人甲遭被告強制猥褻受害之事實
    ，是被告、辯護人上揭所辯，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佐證。
　②被告以她身上應該有伊的DNA，法院應該要有這些證據云云置
    辯。然查，經採檢甲內衣後送鑑定，鑑定結論本案送檢編號
    A1內衣（以膠帶黏取內外面採樣）檢出一女性之DNA-STR主
    要型別，經本局DNA鑑定紀錄查詢比對系統暨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函復比對結果，皆未發現相符者等情，有刑事案
    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10月29日新北
    警鑑字第1092102174號鑑定書各1份（見同上偵查卷第71頁
    、第75頁至第76頁）在卷可參。然依據甲上揭證述，被告係
    以手撫摸甲胸部，並非以口或生殖器碰觸甲上開身體部位，
    因此，本案未能檢出含有被告DNA型別之唾液、精子細胞、
    甚至體液，難認有違常理，尚不能憑此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
    定。
  ㈤綜上，被告、辯護人前揭所辯顯係事後圖卸刑責之詞，不足
    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侵入住宅強制猥褻犯行，堪
    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 條強制猥褻罪，而有刑法第222
     條第1 項第7 款之侵入住宅加重處罰情形，應論以刑法第2
    24 條之1 加重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前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3年度侵
    訴字第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年2月確定，再因妨害自由案
    件，經本院以104年度簡字第15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
    定，另因偽證案件，經本院以104年度審簡字第633號判決判
    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嗣上開各罪經本院以104年度聲字第27
    90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7月確定，並於107年8月13日
    縮刑期滿執行完畢，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
    可參，其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有期徒刑以上之罪
    ，為累犯，且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
    本院衡酌被告前因犯強制性交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
    處罪刑並執行完畢未久，旋故意再犯罪名、法益種類及罪質
    均相同之妨害性自主罪，衡酌被告之行為侵害法益及其不法
    內涵與罪責程度，暨其顯未因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而心生
    警惕，謹慎行事，漠視法紀，足徵其具有特別惡性及刑罰反
    應力薄弱之情狀，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刑法第47條第
    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前已有上述妨害性自主之素行，此復對告訴人為
    上開加重強制猥褻行為，以遂行自我私慾，所為對於告訴人
    心理及生理影響非輕，殊值非難，且被告犯後雖於本院審理
    中表示確有進入告訴人之艙房，然始終否認有對甲為強制猥
    褻之行為，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多次質疑甲證詞而打斷甲 
    證述（見同上本院卷第271頁、第282頁），難認其對自身行
    為已有深切反省，又兼衡被告本案之手段，暨其高職肄業之
    智識程度，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1
    份在卷可參（見同上本院卷第51頁）、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
    和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舒婕偵查起訴，經檢察官許慈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必奇
　　　　　　　　　
　　　　　　　　　                    法  官  洪珮婷
　　　　　　　　　
　　　　　　　　　                    法  官  劉芳菁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汪承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加重強制性交罪）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坤森

選任辯護人  林輝豪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1年8月23日所為110年度侵訴字第4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749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
　　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就被告黃坤森犯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而有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7款的侵入住宅加重處罰情形，應論以刑法第224條之1的加重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4年6月，其犯罪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量處罪刑均無不當，應予以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的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所示）。
貳、被告上訴意旨及辯護人為被告所為的辯解：
一、被告上訴意旨：我當時侵入告訴人、代號AD000-H109317號女子（真實姓名詳卷，以下簡稱甲）承租的膠囊旅館，只是想要偷東西，我沒有對甲做任何猥褻或是性騷擾的行為，甲 身上衣物上也沒有鑑驗出我的體徵或指紋。
二、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當初確實有進去膠囊旅館，但目的是為了要偷東西，當時僅是希望甲不要聲張。因為那個空間很小，所以才會與甲有肢體接觸，但是這應該無法構成猥褻。再者，甲在事發後沒多久有發訊息給友人簡○琳，由這個訊息內容可知，甲當下並沒有提到自己被強制猥褻，且還說「我沒事」，所以簡○琳對被告不利的陳述是有瑕疵的，並不足以作為補強證據。何況膠囊旅館的空間小、外面也都有人在走動，如果甲真的被強制猥褻，也可以當場呼救，可見甲確實沒有被強制猥褻。　　
參、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
一、被告於109年8月25日清晨4時左右，原本待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地下0樓原宿膠囊旅館（以下簡稱原宿膠囊旅館）的交誼廳，其後於同日4時32分左右，無故侵入甲 所居住的原宿膠囊旅館編號A12膠囊艙房等情，已經證人甲 於原審審理、證人即原宿膠囊旅館櫃臺人員邱子民於偵訊時分別證述屬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8張（偵卷第9-10頁）在卷可證，且為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二、被告無故侵入甲的艙房後，確實有違反甲的意願，在該艙房內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以此方式對甲 為強制猥褻行為：
　㈠告訴人的告訴，是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以他的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而證明告訴人指訴與事實相符的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如間接證據，已足供佐證告訴人的指訴為真實，也得以之與告訴人的指訴，相互印證，併採為判決的基礎。又所謂補強證據，是指被害人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佐證被害人陳述的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的證據而言；它所補強者，並非以事實的全部為必要，如因補強證據與被害人的陳述，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亦足當之。再者，妨害性自主案件，通常均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獨處的情況下發生，有其證據提出的困難，自難期除被害人指訴外，有其他人證或物證等直接證據憑採。如因證據僅有被害人指訴，而不論被害人證述已具有可信性，仍以無其他直接證據相佐，即認被害人證述薄弱，即遽為有利於被告的判斷；但法院如果要採信被害人的指述，用以認定性侵害加害人的罪責，自應以該被害人證述的內容符合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與客觀事實相符，更沒有重大瑕疵可遭指摘的情形（例如不是因為時間經過而發生記憶的落差），始足當之。申言之，被害人證述如具可信性而且沒有瑕疵，縱無其他直接證據，亦足資作為犯罪的積極證據。是以，判斷性侵害被害人證述是否可信且無瑕疵，即可探究案發後與被害人接觸相關人員的見聞，以及他們與被害人接觸互動的對話及感受（這部分本屬基於個人經歷或經驗所為的陳述，自有證據能力），作為補強被害人證詞可信性的證據。
　㈡甲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均一致證稱被告於上述時間、地點有違反她的意願，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等遭被告強制猥褻的經過之細節，不僅陳述甚為詳盡，且前後甚為一致，又無誇張歧異之處，亦無明顯指述矛盾的瑕疵存在，顯屬她難以抹滅的記憶等情，已經原審論述明確。而邱子民於偵訊時證稱：當日被告原本在原宿膠囊旅館的交誼廳，我以為他是房客，他趁著我去廁所之際逕行闖入女生區，後來甲打電話到櫃臺說有男生在女生區，我進去後甲 有跟我提到被告闖入她的膠囊，她是月租客，原本還有10天的租期，因為發生該事件，甲當天就退租了，旅館還全額退款等語（偵卷第99-100頁），並有該旅館開立的退款單據為證（彌封偵卷第2頁）。再者，甲於109年8月25日上午5時、同日上午6時3分左右，有用社群媒體LINE傳送：「剛剛有個男的闖進我的膠囊」、「我先打給櫃臺，櫃臺抓到他了」、「他一下說來找女友，一下又說沒有女友」、「…他剛剛在我旁邊物理磨蹭的時候有問我要在這邊住多久…」等訊息予友人簡○琳，簡○琳則向甲表示：「要不要報警阿？」、「需要我幫你報警嗎？」、「我拖我老爸一起」、「那邊有停車場嗎？」等情，這有2人之間的LINE對話訊息內容翻拍照片11張在卷可證（偵卷第47-49頁）。又簡○琳於偵訊時證稱：甲於109年8月25日清晨有傳訊息給我，說有一位男子進入她的膠囊，因為我怕自己一個人去很危險，當下我就把我爸叫醒，一起去膠囊旅館接甲，我們約7時左右抵達，甲 說對方從後面環抱她，並提到對方有用下體摩擦她股溝的地方，後來我與她一起辦理退房等語（偵卷第92、93頁）。綜上，由邱子民與簡○琳的證詞、退款單據、甲與簡○琳之間的LINE對話紀錄，足以佐證甲的證詞可以採信。
　㈢據此可知，案發前甲與被告素不相識，被告卻無故侵入甲 的艙房後，違反甲的意願，在該艙房內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以此方式對甲為強制猥褻行為，甲才在事發不久後分別向旅館櫃臺人員、甲反應此情，簡○琳亦因擔心甲的安危，隨即與其父共同駕車前往該旅館接送甲，甲更因被告的強制猥褻行為，提早退租而不再居住在該旅館。是以，辯護人為被告具狀提起上訴，主張：甲的證詞有瑕疵、簡○琳對被告不利的陳述並不足以作為補強證據等辯詞，並不可採。
三、被告上訴意旨雖辯稱甲身上衣物上並沒有鑑驗出他的體徵或指紋，可見他並沒有對甲為強制猥褻行為等語。惟查，承辦員警將採檢的甲內衣送鑑定，結果顯示本案送檢編號A1內衣（以膠帶黏取內外面採樣）檢出一女性的DNA-STR主要型別，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DNA鑑定紀錄查詢比對系統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復比對結果，皆未發現相符者等情，這有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10月29日新北警鑑字第1092102174號鑑定書在卷可佐（偵卷第71、75、76頁）。然而，甲 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的左手觸摸我的胸部，輕拍我的胸部約3至5秒鐘，他用手摸我胸部的時候隔著衣服，手沒有伸進去，我嚇到後身體立刻轉向另一側變成側躺，並且蜷縮，他就順勢也側身，並用下體摩擦我的臀部約5至10秒，我上身穿內衣，外面套雪紡罩衫，下半身是內褲，沒有穿外褲，我感覺對方下體碰觸到我臀部股溝，而且是皮膚碰觸感覺，不是牛仔褲或有隔著布料而是直接皮膚接觸，所以對方應該有將生殖器拿到褲子外面，被告用下體摩擦我時，只有感覺到下體摩擦我，當時我整個嚇到不敢動等語。由此可知，當時被告是以手撫摸甲 胸部，並非以口或生殖器碰觸甲 上述身體部位，則送驗甲 內衣未能檢出含有被告DNA型別的唾液、精子細胞甚至體液，亦難認有違科學原理。是以，被告此部分的上訴意旨，亦不可採。
肆、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罪刑認定及量刑決定，均無違誤。是以，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
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　　
本案經檢察官邱舒婕偵查起訴，由檢察官陳玉華於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林呈樵
　　　　　　　　　　　　　　　　　　　
                                      法　官  林孟皇
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1　　日
附件：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侵訴字第41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坤森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湯明純　
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9年度偵字第374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黃坤森犯侵入住宅強制猥褻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肆年陸月。
    事  實
一、黃坤森於民國109年8月25日4時32分許，基於侵入住宅強制猥褻之犯意，無故侵入代號AD000-H109317號女子（真實姓名詳卷，下稱甲）所居住○○○市○○區○○路0段00巷00號地下0樓原宿膠囊旅館編號A12膠囊艙房，並違反甲之意願，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以此方式對甲 為強制猥褻行為得逞。嗣經甲報警，調閱監視器畫面而查悉上情。
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移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及軍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性侵害犯罪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而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 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2條第2項、第2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6條規定，包括被害人照片或影像、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與班級或工作場所等個人基本資料。經查，甲為公訴意旨所指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而判決為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示之文書，故為保護被害人之身分，本判決就甲及相關可資識別身分之朋友姓名、地址等資訊均予隱匿，先此敘明。
二、證據能力：
  ㈠有爭執部分：
    被告之辯護人爭執證人即告訴人甲在警詢中證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11頁），查上開證人在警詢中所為之證述，性質上屬於傳聞證據，又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本案有其於審判中或偵查中之證述可資替代，並非屬證明被告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辯護人對於此部分證據能力復有爭執，故認無證據能力。
  ㈡不爭執部分：　　
　　其餘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在本院審理時對於證據能力均不爭執，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被告在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於證據能力的意見係未答，而辯護人則明確表明除前述有爭執部分之證據能力外其餘均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211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進入甲當時居住之膠囊艙房內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入住宅強制猥褻之犯行，並辯稱：伊進去甲之膠囊艙房內，原因是躲起來，伊沒有用手摸甲胸部，也沒有用生殖器摩擦甲，伊沒有碰到甲，就算伊真的亂摸她，隔壁膠囊旅館都有住客，為何不大叫反抗，伊有跟她說「對不起若有侵犯到你的話我道歉」，伊道歉是因為伊進去人家地方不禮貌，伊有進入沒錯，但她身上應該有伊的DNA，法院應該要有這些證據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對於其進入甲 所在之艙房內，該部分不爭執，但否認有甲所述之撫摸甲 胸部及以下體磨贈甲臀部的行為，該部分公訴人認為被告有這部分行為是告訴人甲之指述，但告訴人之指述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唯一證據，公訴人提出之證據只能證明被告有進入艙房，但並沒有辦法證明該艙房內發生何事，且若被告真有碰觸甲之情事，甲明知艙房內平時會有巡房人員進來巡房，被害人遇到被告突然對她做這些不當行為，她大可出聲抗拒或求救，來阻止被告繼續對其做這些不當行為，但甲 並沒有相關表示，故該部分並無足夠之補強證據來佐證甲 指述確屬真實，又被告始終否認該部分之犯行，除甲指述外，沒有其他積極證據可以認定被告確實有違反甲 意願強制猥褻甲，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云云。經查：
  ㈠被告確有於上開時間，前往膠囊旅館之女性專區，並進入甲 居住之艙房內一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見同上本院卷第21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 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人即膠囊旅館之櫃臺人員邱子民於偵查中證述相符（見109年度偵字第37490號偵查卷第39頁、第99頁至第100頁、同上本院卷第268頁至第269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09年10月6日刑紋字第1098005255號鑑定書1份在卷可參（見同上偵查卷第72頁至第74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又查，被告確有於上開時間，在甲居住艙房內，對甲為強制猥褻行為乙節，業據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指證明確：
  ①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中證稱：109年8月25日凌晨4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地下0樓的原宿膠囊旅館女宿的A號房間，當時伊在自己膠囊艙內，因為伊想上廁所，所以伊按下開啟艙門房按鈕，用腳滑開門準備起身去上廁所，突然有一個人就進到伊膠囊房裡，一開始房間裡面全暗，伊無法辨別對方性別，伊還以為是別的女生誤闖到伊的房間，伊想要開口提醒時，對方就把門關起來並跟伊說他是來找他的女朋友，但碰到房務人員巡房，所以隨便找一間躲，也請伊不要跟房務人員舉發，等一下他就會離開，此時伊才發現他是男生，之後用手輕壓伊肩膀，跟伊說可以不用管他繼續睡覺，然後他就坐在伊房間右側角落，當天伊凌晨2時才入睡，當下意識比較模糊，所以伊就覺得別人的私事，所以就不要舉發他，等到他離開就好了，所以伊就繼續躺著，但過了約5分鐘對方沒有要離開的意思，而且此時他躺伊左邊，並開始詢問伊的年紀、原居住地，還問伊要在那邊住多久，伊開始覺得這個人怪怪的，所以伊謊稱當天早上要退房，對方就提議在艙房內陪伊到早上再離開，伊就搖頭拒絕，之後他的左手就過來開始觸摸伊的胸部，方式是輕拍伊胸部約3至5秒鐘，被告用手摸伊胸部的時候隔著衣服，手沒有伸進去，伊嚇到後伊身體立刻轉向另一側變成側躺，並且蜷縮，他就順勢也側身，並用下體摩擦伊的臀部約5至10秒，伊上身穿內衣，外面套雪紡罩衫，下半身是內褲，沒有穿外褲，伊感覺對方下體碰觸到伊臀部股溝，而且是皮膚碰觸感覺，不是牛仔褲或有隔著布料而是直接皮膚接觸，所以對方應該有將生殖器拿到褲子外面，被告用下體摩擦伊時，只有感覺到下體摩擦伊，當時伊整個嚇到不敢動，後來他又再一次提出能在伊艙房待到早上再載伊到車站，伊就搖頭拒絕他，他接著詢問伊是否希望他離開，伊就點頭，但他又說他不想離開，依判斷他身上應該沒有武器，所以伊就用手打開電燈並起身查看對方臉部及身體特徵想要記住他，他就開始求饒請伊不要報警有不要向櫃臺舉發，後來又提出希望伊帶他到女宿櫃臺大門，因為女宿進出都要刷門禁卡，並跟房務人員說他是伊帶進來的，藉此免除被房務人員報警的狀況，伊拒絕後跟他說只要他離開伊房間就不會舉發他，之後伊打開房門開關，對方就馬上出去了，之後伊在房間待了5分鐘時間確認外面沒有動靜了，決定還是要跟櫃臺說，伊打開房艙門後發現他還在A房間內逗留，他看到伊出去後察覺伊可能會跟房務人員報告，所以他就問伊要出去幹嘛，伊就跟他謊稱伊要去上廁所，伊出了房門他就一路跟著伊到廁所，期間一直拜託伊不要到櫃臺或報警，因為他一直跟著伊，伊無法到櫃臺，所以伊就回艙房並確認艙門鎖上後，就以手機打電話跟房務人員說明女宿有男生進入，請過來查看，伊原本想說房務人員看到該男子後會報警，但過一陣子好像沒有警察來的動作，所以以就用手機撥打110報警，警察來時被告已經離開，後來伊有聯繫朋友簡○琳，請她早上6點左右過來並協助伊辦理退房，伊有用LINE跟朋友說事發經過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7490號偵查卷第39頁至第42頁）。　　
  ②證人即告訴人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當時住在A12膠囊艙房，但因為他們房間內不通風，所以伊習慣會把門打開留一個小縫去通風，伊當時是穿內褲，因為被告進來就是床，所以他整個人壓到床上的話，腳那邊就有感受到，所以就會醒來，他若進來，他的手或身體爬進來會壓到床，床會陷下去，所以伊的腳是有感受到，所以伊就半夢半醒，被告主動跟伊說他要找女朋友、躲在伊這邊，伊當時還沒辦法反應過來，當時伊聽他的聲音，還有他說要找他女朋友，已經知道他是男生，伊當時很懷疑也很害怕，想說這個人為何這個時間會在女宿裡面，伊當下沒有請他離開，因為他是承諾只要巡房人員離開，他就會走了，伊原本要住到8月底，被告在問時他已經躺下來了，被告手有伸進睡衣，單手摸伊胸部，伊確定有摸伊的胸罩，沒有摸到胸罩裡面，伊感覺到接下來他的生殖器有磨蹭伊的臀部，伊當時完全講不出任何話，因為他再進來時，門是關起來的，如果伊去做任何反抗或大叫的動作的話，很難保證當下會發生何狀況，伊當下有感受到生殖器碰到伊的臀部，伊感覺熱熱的，摩擦伊的臀部，但伊有穿有點類似丁字內褲的內褲，所以臀部有內褲覆蓋的範圍面積比較小，被告摩擦到不是內褲的範圍，被告這樣摩擦伊的臀部5到10秒，感覺被對方熱熱的碰，那是人的皮膚的觸感，伊不敢轉過來看他，還是背對著他，伊沒有任何言語，伊的動作是僵在那邊，僵在那邊的意思是伊很害怕，伊沒辦法作任何動作，在這個過程中伊整個嚇到不敢動，伊整個人有再更蜷縮，後來可能被告自己有意識到這件事情可能觸法，就開始詢問伊是否會去報警，後來伊答應他不會報警，希望他可以離開，伊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就趕快安慰他、安撫他，被告要摸伊胸部之前，或用他生殖器摩擦伊臀部之前，沒有徵求伊的同意，這些都是違反伊的意願，包括他進來艙房也是違反伊的意願，被告出去後，伊有跟簡姓女性友人聯絡，後來她跟她父親來接伊等語（見同上本院卷第267頁至第289頁）。
  ③經核證人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一致證稱被告於上揭時、地有違反其意願，以手觸摸甲胸部，並以生殖器摩擦甲臀部等遭被告強制猥褻之經過等細節陳述甚為詳盡，前後甚為一致而無誇張歧異之處，亦無明顯指述矛盾之瑕疵存在，顯屬其難以抹滅之記憶，再參以證人甲於偵查中經檢察官質以：被告有無摸其他地方等語，甲答稱：沒有。再經檢察官質以：被告除了用手摸你胸部及用下體摩擦你外，有無用其他方式碰觸你等語。甲證稱：沒有等語（見同上偵查卷第41頁），在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沒有摸到胸罩裡面的胸部等語（同上本院卷第282頁），可見甲尚無虛妄指證或一昧堆砌、加深被告涉案情節之情形，且衡以甲原預計在該膠囊旅館住滿一個月，然甲於案發後旋即退房一節，依證人邱子民於偵查中證稱：甲是月租客，她已經住了約20天，發生事情後該日就退租了，原本還有大約10天的租期等語明確（見同上偵查卷第99頁反面），核與證人甲上揭證述之情節相合，足信證人甲前揭證述，應非子虛。
　㈢按妨害性自主案件，通常均於加害人與被害人獨處之情況下發生，而在強制性交者，非必有傷害之結果，苟被害人未受傷害，即無生物跡證或診斷證明書可資提出，或雖有傷害，但未驗傷，案發相當時日後始查獲者，亦有證據提出之困難，自難期除被害人指訴外，有其他人證或物證等直接證據憑採，倘因證據僅有被害人指訴，而不論被害人證述已具有可信性，仍以無其他直接證據相佐，即認被害人證述薄弱而不可採，實與實體正義有違。申言之，被害人證述如具可信性且無瑕疵可指，縱無其他直接證據，亦足資作為犯罪之積極證據。從而，判斷被害人證述是否可信且無瑕疵，即可探究案發後或查獲後，與被害人接觸之相關人員，渠等證詞內容或係聽聞被害人陳述，然亦同時存在渠等與被害人接觸互動之對話及感受，即屬本於個人之經歷或經驗，所為證詞即值作為補強被害人證述之證據。經查，甲於遭被告強制猥褻後，有向其友人簡○琳吐露上情一節，業經證人簡○琳於偵查中證述：甲是伊大學同學，109年8月25日清晨有跟甲聯繫，當時甲 有傳訊息給伊，問伊是否清醒的，伊回她伊醒著，並問她怎麼了，甲跟伊說有人到她的膠囊裡，甲當時住在膠囊旅館，伊問她現在情況如何，她說該人已經走了，她有跟房務說，後來伊等有通電話，電話中甲跟伊說有一個男的進她的膠囊，對她摸東摸西，有摸她的胸部，但細節她沒有講清楚，甲跟伊說對方跟甲說他是與他女朋友一起進來，但因為要躲查房，所以借甲房間躲一下，而且在膠囊時還問甲很多隱私問題，說早上的時候要載甲去火車站，甲在電話中當下沒有說被告用下體摩擦其身體，但嗣後伊等見面時，甲有跟伊說，因為當天後來伊直接把伊爸叫醒，一起到膠囊旅館接甲，因為怕伊一個人去也很危險，約7時到達膠囊旅館，甲說對方有從後面環抱她，怎麼摸胸部沒有說，但是有說用下體摩擦是摩擦股溝的地方，伊等是在1樓的7-11講的，膠囊旅館是在B1等語明確（見同上偵查卷第92頁至第93頁），此外，甲於109年8月25日上午5時許、同日上午6時3分許傳送「剛剛有個男的闖進我的膠囊」、「…他剛剛在我旁邊物理磨蹭的時候有問我要在這邊住多久…」等內容之訊息之訊息予簡○琳，簡○琳則向甲表示「要不要報警阿？」、「需要我幫你報警嗎？」等內容之訊息，此有渠等間之訊息內容翻拍照片11張在卷可參（見同上偵查卷第47頁至第49頁），亦可用以佐證甲前揭被告對其強制猥褻之指訴為真，足為甲上揭指訴之補強證據。
　㈣被告、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
　①被告、辯護人另以告訴人甲未大聲呼救云云置辯。惟按被害事後伴隨症候本不存有絕對定律，蓋此常因受害個人對創痛之忍耐能力或排釋方式各異其情，且被害人縱曾緊接案發產生創傷反應，一旦經歷時間調整，原有症候隨之獲得緩解，致未在被害人身心反應上更行查得受創跡證當亦非屬鮮見，況被害人遭受性侵害後對加害人之反應究係驚恐不安抑或憎恨怨懟進而怒言相向，端視被害人性格、態度等情事而定，不一而足，況證人即告訴人甲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伊當時完全講不出任何話，因為他在進來時，門就被他關起來，如果伊去做任何反抗或大叫的動作的話，很難保證當下會發生何狀況，伊不敢大喊大叫，是怕伊的人身安全會有問題（見同上本院卷第283頁），再依該膠囊艙房內之空間狹小，僅有一個床墊大小之空間，亦有艙房內照片2張在卷可參（見同上偵查卷第63頁），甲與被告在如此狹小空間內，甲因恐懼而未即時大聲呼救，亦與常理無違，是自難逕指甲被害後未有大聲呼救此等反應與一般被害人反應不同，更遑論以此倒果為因，率謂本案必無告訴人甲遭被告強制猥褻受害之事實，是被告、辯護人上揭所辯，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佐證。
　②被告以她身上應該有伊的DNA，法院應該要有這些證據云云置辯。然查，經採檢甲內衣後送鑑定，鑑定結論本案送檢編號A1內衣（以膠帶黏取內外面採樣）檢出一女性之DNA-STR主要型別，經本局DNA鑑定紀錄查詢比對系統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復比對結果，皆未發現相符者等情，有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09年10月29日新北警鑑字第1092102174號鑑定書各1份（見同上偵查卷第71頁、第75頁至第76頁）在卷可參。然依據甲上揭證述，被告係以手撫摸甲胸部，並非以口或生殖器碰觸甲上開身體部位，因此，本案未能檢出含有被告DNA型別之唾液、精子細胞、甚至體液，難認有違常理，尚不能憑此遽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綜上，被告、辯護人前揭所辯顯係事後圖卸刑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侵入住宅強制猥褻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 條強制猥褻罪，而有刑法第222 條第1 項第7 款之侵入住宅加重處罰情形，應論以刑法第224 條之1 加重強制猥褻罪。
  ㈡被告前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03年度侵訴字第3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年2月確定，再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本院以104年度簡字第15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另因偽證案件，經本院以104年度審簡字第63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嗣上開各罪經本院以104年度聲字第2790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7月確定，並於107年8月13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其於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且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衡酌被告前因犯強制性交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判處罪刑並執行完畢未久，旋故意再犯罪名、法益種類及罪質均相同之妨害性自主罪，衡酌被告之行為侵害法益及其不法內涵與罪責程度，暨其顯未因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而心生警惕，謹慎行事，漠視法紀，足徵其具有特別惡性及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狀，而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審酌被告前已有上述妨害性自主之素行，此復對告訴人為上開加重強制猥褻行為，以遂行自我私慾，所為對於告訴人心理及生理影響非輕，殊值非難，且被告犯後雖於本院審理中表示確有進入告訴人之艙房，然始終否認有對甲為強制猥褻之行為，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多次質疑甲證詞而打斷甲 證述（見同上本院卷第271頁、第282頁），難認其對自身行為已有深切反省，又兼衡被告本案之手段，暨其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有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1份在卷可參（見同上本院卷第51頁）、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邱舒婕偵查起訴，經檢察官許慈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必奇
　　　　　　　　　
　　　　　　　　　                    法  官  洪珮婷
　　　　　　　　　
　　　　　　　　　                    法  官  劉芳菁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
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應附繕本) 。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汪承翰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2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
（加重強制性交罪）
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二人以上共同犯之者。
二、對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犯之者。
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者。
四、以藥劑犯之者。
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者。
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者。
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者。
八、攜帶兇器犯之者。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